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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資字第11300405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 課程說明、附件2 來文附件一 附件二

主旨：函轉國立政治大學檢送「113年教育體系資安專業課程訓練
第2梯次說明」1份（附件1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國立政治大學113年3月21日政電字第1130008853號函

（附件2）辦理。
二、教育部為提升教育體系人員資通系統安全專業能力，委託

國立政治大學辦理旨揭課程，請貴校鼓勵同仁踴躍報名參
加。

三、參與旨揭訓練任一課程並至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完成
線上複習、評量與課後問卷者，可取得資通安全專業課程
訓練認證時數。

四、訓練課程自即日起開放報名，一律採網路報名，相關資訊
請參閱台北第二區網中心研討會「專業課程」網頁：
https://tp2rc.tanet.edu.tw/taxonomy/term/31。

五、旨揭訓練非資通安全職能訓練，欲取得資安職能證書者，
請另行報名本校辦理之教育體系資安職能訓練課程，相關
資訊請參閱台北第二區網中心研討會「職能訓練」網頁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(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除外)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
嘉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籌備處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籌備處、國立高科
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籌備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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